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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四音為據，寫出古典、浪漫與現代三個樂派的鋼

琴獨奏樂曲之片段，每一片段均需至少十二小節（古典與浪漫樂派之

片段各占分 30%，現代部分則為 40%）。 

備註：可將題目所指定的音更換其出現次序，亦可選擇於不同音域出

現並自行設計節奏，然不僅需將其呈現於樂曲起始處，同時也必須以

此作為樂曲之主導動機。 

 

 

（第一頁，共一頁） 


